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施美合

電話：7531815

電子信箱：joyeveryday@email.chcg.

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8043318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「國教署生命教育專案辦公室先導計畫108年度生命

教育研習活動」，請貴校鼓勵教師參加，並惠予公假出

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羅東高級中學108年12月3日羅中輔字第

1080009016號函。

二、為培力國中小教師，LEPO先導計畫辦理生命教育研習活

動，請惠予國中小教師公假參與，課務自理，相關差旅費

由服務單位學校支應。

三、研習活動資訊：

(一)LEPO典範學校-亮點計畫成果發表會

１、時間：108年12月18日(星期三)08:30-17:00

２、地點：新北市新莊區國泰國民小學多功能教室

３、課程代碼：2749854，限50名

(二)生命教育議題融入團體活動-德行思辨論壇分享

１、講師：陳錦慧老師、胡敏華老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080004610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12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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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時間：108年12月21日(星期六)09:00-12:00

３、地點：新北市金陵女中厚生7樓華群室

４、課程代碼：2748522

(三)生命教育必修課程-價值思辨(觀/議課)

１、講師：胡敏華老師

２、時間：108年12月21日(星期六)13:30-16:30

３、地點：新北市金陵女中厚生7樓華群室

４、課程代碼：2748525

(四)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-生命教育交流

１、講師：王榮麟副教授、蔡汶蓁老師、利晏瑋老師、胡

敏華老師

２、時間：108年12月28日(星期六)08:45-16:30

３、地點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依納爵樓2樓演藝廳

４、課程代碼：2750474，限15名

(五)生命教育教學法-提問思考

１、講師：潘小慧老師

２、時間：109年1月10日(星期五)13:30-16:30

３、地點：新北市金陵女中厚生7樓華群室

４、課程代碼：2748528

四、研習資訊亦公告於「國教署生命教育資訊網」，

http://life.cloud.ncnu.edu.tw/。

五、如有疑義請洽LEPO許佩雯專任助理，電話：03-9540381。

信箱：lepooffice@gmail.com。

六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為響應環保，請自行攜帶環保餐具及環保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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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請與會者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，場地無提供停車位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71


